
新北市立明志國中 111學年度上學期 

第 3次特教教學研究會 

一、開會時間：１１１年１１月７日８：２０～９：０５ 

二、業務報告： 

1. 請資源班教師於 11/10（四）前繳交 11月份入班服務紀錄，請注意需單面列

印，感謝配合。 

2. 11104 鑑定安置於 11/17（四）日送件，麻煩心評老師協助將資料交給特教

組。 

3. 本次校慶主題為性別平等教育，特教班可設計相關進場裝扮。 

4. 轉銜參觀： 

(1) 新北特校參觀時間將於 11/30（三）公布參訪時間，將請大巴運送師生往

返。 

(2) 三重商工之參訪因參訪名額額滿，因此改以線上參觀方式。 

5. 國小身心障礙學生參訪明志國中預計在 12月以實體方式辦理。 

6. 代導費用說明修正 

(1) 資源班代導：人事主任表示因為業務性質不同關係，建議資源班代導不領

代導費。 

(2) 特教班代導：﹙全日才有代導費﹚ 

i. 代導費：由訓育組協助計算與申請。費用：３０００元／該月日數 

ii. 代導鐘點費：由教學組協助計算與申請。因特教班專任與導師間的節

數較普通班者小，因此代導鐘點費會比普通班者少。 

iii. 特教班代導固定為簡忠偉老師，導師請假請假系統代理人請選簡老

師；若有變更，請通知該代導，並於請假系統點選該代導。 



iv. 請假流程：因應訓育組製作代導費之事宜，所有特教老師請假流程會

多通過「訓育組長」。 

7. 本年度即將結束，特教相關經費需於１２／１５前核銷完畢，有請購需求者請

於本月底結束前提出。 

(1) 告知特教組長採買品項、金額（以控帳）後，再採買，並持單據核銷 

i. 發票（需要統編） 

1. 統一編號：３５７０４８０８ 

2. 需有明細：品項、單價、數量（、運費） 

ii. 收據（不用統編） 

1. 抬頭：明志國中 

2. 用印：Ａ免用統一發票章Ｂ店章Ｃ私章 

(2) 可提出購買需求協助購買 

(3) 特教經費餘額 

 至 111/8餘額 至 111/11支出 至 111/11餘額 

資源班 20000元 16705元 3295元 

特教班 10000元 0元 10000元 

三、 提案討論 

四、 臨時動議 

1. 特教老師職務安排後是否會各處室？目前本來就有通知，會再提醒。 

五、 專題討論：唐鈺婷老師；紀錄：胡孟涵老師。 

六、 散會 

  



１１１學年度特教教學研究會簽到表 

時間：１１１／１１／７（一）８：２０～９：０５ 

教師 簽到 教師 簽到 

黃宜貞 主任  余欣庭 師  

陳翰文 組長  張嘉恩 師  

包垂螢 師  簡忠偉 師  

李文蓉 師  許美約 師  

胡孟涵 師  唐鈺婷 師  

林宜萱 師    

 

 


